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2 年度社會福利類 
暨綜合類志願服務獎勵 

申請審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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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2年度社會福利類暨綜合類志願服務獎勵實施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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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運用單位受理志工申請截止日：112年 4月 28日 

審查要件：確認志工是否曾獲該獎項、服務時數核對，並

填具獎勵事蹟表及獎勵推薦表等。 

應辦事項：112年 5月 31日前將志工報名資料 1式 3份造

冊於前函報社會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局受理運用單位送件截止日：112 年 5 月 31日 

審查方式：服務時數核對、申請及證明文件齊全 

核定獎勵名額：福心志工獎 50名、長益志工奬 25名、

松齡志工獎 25名 

獎勵方式：預計於 12 月辦理頒獎典禮，頒發獎

章及得獎證書  

 志工個人  

獎勵標準：1.福心志工獎：社綜類服務總時數達 600小時

且服務年資 2年以上。 

          2.長益志工奬：社綜類服務總時數達 1,500小

時且服務年資 5年以上，曾榮獲福心志工獎。 

          3.松齡志工獎：社綜類服務總時數達 1,500小

時且服務年資 5年以上，曾榮獲福心志工

獎，年齡滿 65歲。 

受理單位：志工個人檢具服務績效證明書、紀錄冊封面及

內頁影本等於 112年 4月 28日前向所屬運用

單位申請。 


